






红塔期货有限责任公司

资产管理计划申购单

资产管理计划名称:红塔期货-国金量化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

一、投资者信息

名称

证件类型 □身份证 □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□备案编码

证件号码

联系地址

联系方式

申购金额

大写：人民币 元整

小写：¥

二、投资者账户信息

账户名称

账号

开户银行

温馨提示

1、已持有份额的申购投资者，其申购打款的银行卡账户信息须与

合同中提供的原账户信息保持一致（如有变动请及时联系管理

人）。

2、表格填写不得涂改。

投资者签名：

日期： 年 月 日

注：申购单的受理并不代表该申请一定成功，而仅代表资产管理人确实接收到申请。

申购的确认以管理人的确认结果为准，最终以份额认购确认书的方式进行确认。



投资者告知书

尊敬的投资者：

本资产管理计划通过直销机构（管理人）进行销售。投资者认购或参与本资

产管理计划，以人民币货币资金形式交付，在直销机构认购或参与的投资者须将

资金从在中国境内开立的自有银行账户划款至募集账户。

募集账户由管理人委托运营服务机构开立，该账户仅用于本资产管理计划募

集期间和存续期间的认购、参与和退出资金的归集与支付。募集账户是运营服务

机构接受管理人委托代为提供资产管理计划服务的专用账户，并不代表运营服务

机构接受投资者的认购或参与资金，也不表明运营服务机构对本资产管理计划的

价值和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，也不表明投资于本资产管理计划没有风险。

在募集账户的使用过程中，除非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是因运营服务机构的原因造成

的损失外，管理人应就其自身操作不当等原因所造成的损失承担相关责任，运营

服务机构对于管理人的投资运作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
募集账户信息如下：

账户名：红塔期货-国金量化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募集专户

账号：9558854000003319436

开户行：工商银行深圳华强支行

大额支付号：102584002215

本人/机构已认真阅读《投资者告知书》，清楚认识并认可关于募集账户的上

述告知内容，并愿意自行承担由此可能导致的一切风险和损失。

资产委托人（自然人）

（签字）

或：资产委托人（机构）

（加盖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）

日期： 年 月 日



红塔期货有限责任公司

资产管理计划赎回单

资产管理计划名称:红塔期货-国金量化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

一、投资者信息

名称

证件类型 □身份证 □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□备案编码

证件号码

联系地址

联系方式

赎回份额

□部分赎回

（大写） 份 （小写） 份

□全部赎回

二、投资者账户信息

账户名称

账号

开户银行

温馨提示
1、赎回的投资者须保证合同中绑定的原银行卡账户可正常使用

（如有变动请及时联系管理人）。

2、表格填写不得涂改。

投资者签名:

日期： 年 月 日

注：赎回单的受理并不代表该申请一定成功，而仅代表资产管理人确实接收到申请。

赎回的确认以管理人的最终确认结果为准。


